附件1

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新农业农村工作机制 ，丰富“三农”抵押贷款、增信方式和手段，促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推广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抵押融资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结合玉溪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设施是指依法依规取得的以下设施：

（一）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包括：钢架大棚，作物栽培用的钢架结构玻璃或PC板连栋温室，农产品冷库及烘干设备、农机具装备，规模化养殖中的畜禽圈舍、废弃物处置、饲料加工等生产设施，现代渔业生产设施等；

（二）由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从事规模化农产品生产所必需的配套设施，包括农产品烘干设施、分拣包装设施、仓储设施、大型农机具存放库房和管理用房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设施所有权，是指农业设施所有权人依法依规投资建设形成的农业设施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第四条　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是农业设施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农业设施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凭证。此证仅用于向金融机构或担保机构进行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不作为国家、集体征收、征用土地时地上附属物价值的补偿依据，也不得作为违反耕地种植作物管控政策的正当理由。

第五条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全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抵押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并依托玉溪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中心为农业生产设施流转、变现提供服务。
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是农业设施所有权的登记机关，负责辖区内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权证颁发等管理工作，由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具体承担。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登记管理及设施现场的勘验审核等相关具体工作。

第六条　县（市、区）建立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联合审查机制，由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林草等相关部门组成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联合审查小组，经联合审查小组审查同意后，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向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颁发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查土地流转信息、设施用途、建设内容等情况；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对占用耕地、园地建设设施农业的用地合法性、合规性审查；林草部门负责涉及使用林地、草地、湿地建设设施农业的合法性、合规性审查。

第七条　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登记实行“自愿申请、严格审查、据实登记、设施农用、设施与用地一致”的原则。

第八条　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登记包括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

第九条　农业设施所有权证应记载以下内容：
（一）登记证编号；
（二）农业设施名称；
（三）农业设施所有权人姓名或名称，住址；
（四）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五）农业设施地址；
（六）农业设施建成时间、类别、设施面积、占地面积、四至界限、设计使用期限；
（七）农业设施占用土地的性质、来源、四至界限，属于土地流转的土地流转合同主体及编号、面积、流转起止日期；
（八）农业设施固化配套设备名称、数量、购置时间；
（九）农业设施平面图及地理坐标；
（十）登记机关、发证机关及发证日期；
（十一）变更登记情况；
（十二）其他依法登记的内容。

第十条　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工作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提出申请。申请人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资料。

（二）初核查验。乡镇人民政府在收到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人提交的申请资料5个工作日内，组织乡镇相关职能部门和村（居）委会、村民小组现场查验，并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用地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未通过的，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其原因；审查通过的，乡镇人民政府在申请书上签署同意意见盖章后，与其他申请资料一并提交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

（三）审核公告。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申请资料7个工作日内组织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联合审查小组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对登记事项进行公告；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

（四）登记入册。经公告无异议的，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将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事项记载于《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簿》内，并向申请人颁发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证。

第十一条　办理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依法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且剩余经营年限不少3年以上，农业设施所有权人与土地经营权人一致；

（二）不存在未按照规划建设、违法用地、即将报废、改变用途、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或未取得动物防疫许可证等情形。

第十二条　农业设施所有权初始登记，须提供下列资料：

（一）《农业设施所有权证申请表》（登记类型选择初始）；

（二）申请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三）规范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及流转费用支付凭证；
（四）农业设施照片资料（含电子图）；

（五）农业设施平面图及地理位置坐标；

（六）农业设施配套设备登记表

（七）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初始登记确认书；

（八）其他登记机关需要提供的资料。

第十三条　农业设施所有权证变更登记。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设施权利人应办理变更登记：

1．农业设施所有权人发生变化的；

2．农业设施现状等发生改变的；

3．因土地流转期限调整，导致农业设施所有权证登记内容变更的；

4．其他需要变更登记的情况。

（二）办理农业设施所有权证变更登记申请应提交以下材料：

1．《农业设施所有权证申请表》（登记类型选择变更）；

2．农业设施所有权人的身份证明；

3．申请变更事项的证明材料；

4．农业设施所有权证原件。

第十四条　办理农业设施所有权证注销登记，应提交以下材料：

1．《农业设施所有权证申请表》（登记类型选择注销）；

2．农业设施所有权人的身份证明；

3. 农业设施所有权证原件；

4.已办理抵押登记的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注销，须提交相关权利人书面同意材料。

第十五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设施所有权证失效：

（一）已办理农业设施所有权证登记注销的；
（二）农业设施权灭失的；

（三）农业生产设施用地协议终止或土地被依法征收的；

（四）登记机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登记机构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应当撤销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登记，并予以公告：

（一）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人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申报材料骗取登记的；

（二）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登记的；

（三）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予以登记的；

（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或者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被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撤销或认定无效的。

第十七条　农业设施所有权证严重污损、毁坏或遗失的，农业设施所有权人应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换发、补发。办理农业设施所有权证换发、补发手续，应以农业设施所有权证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准。

第十八条　农业设施所有权证办理抵押、换发、补发的，应当在农业设施所有权证变更登记情况中注明“已抵押”“换发”“补发”等字样。

第十九条　《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由玉溪市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监制。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     月    日。

附件：1．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证申请表

2．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样本）

3．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簿（样本）

4．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初始登记确认书

附件1
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证申请表

县（市、区）            乡镇                           年    月    日

	申请人、（单位）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
	
	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类型
	(初始          (变更          (注销

	变更登记信息
	原权属所有人信息
	变更权属后所有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申请人属性
	(农业企业     (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     (其他

	农业设施基本情况

	农业设施建成时间
	

	设施类别
	设施面积（平方米）
	设计使用年限
	涉及流转土地面积（亩）

	
	
	
	

	
	
	
	

	
	
	
	

	
	
	
	

	土地经营权状况

	土地承包（流转）

合同编号
	
	土地承包（流转）

截止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出租、入股方）
	
	乙方

（承租、受让方）
	

	设施四至范围
	东：                                          南：

西：                                          北：

	申请人签章
	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本申请人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特申请登记颁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审核意见
	县（市、区）林草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申请人、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各持一份。
附件2

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

（样本）
封面

（底色深褐色，大小参照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规格）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监制
	证号 :       县（市、区）农业设施（      年）第     号

为加强玉溪市农业设施管理，维护农业设施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根据《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经         县（市、区）农业设施联合审查小组审核，由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核准，特发此证。

发证机关    （章）

年     月     日

编号：NO.


农业设施基本情况登记表

	设施名称
	

	所有权主体
	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贪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经营地址
	

	农业设施状况
	建成

时间
	设施

类别
	设施面积

（平方米）
	涉及土地

面积

（亩）
	设计使用年限

（年）

	
	
	
	
	
	

	
	设施四至
	东：

南：

西：

北：

	土地性质
	
	土地来源
	

	流转土地经营权状况
	土地流转

合同编号
	
	面积

（亩）
	

	
	甲方

（出租、入股方）
	
	流转起至

日期
	

	
	乙方

（承租、受让方）
	
	
	

	
	土地四至
	东：

南：

西：

北：


农业设施、配套设备登记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购（建）时间

	
	
	
	
	

	
	
	
	
	

	
	
	
	
	

	
	
	
	
	

	
	
	
	
	

	
	
	
	
	

	
	
	
	
	

	
	
	
	
	

	
	
	
	
	

	
	
	
	
	

	
	
	
	
	

	
	
	
	
	

	
	
	
	
	

	
	
	
	
	

	
	
	
	
	

	
	
	
	
	

	
	
	
	
	


附图页

	农业设施平面图及主要位置地理坐标
	


登记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农业设施所有权变更登记情况

	变更事由
	变更情况
	登记机关

签章及日期

	
	
	

	
	
	

	
	
	

	
	
	

	
	
	

	
	
	

	
	
	

	
	
	

	
	
	

	
	
	

	
	
	

	
	
	

	
	
	


注意事项

一、本证是权益方拥有建设的农业设施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有效证件，经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盖章生效，由权益方保管；

二、权益方依法依规建设的农业设施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权益方享有规定的权利，履行相应义务；

三、权益方在经营使用期间，应遵守相关土地、环保、规划等法律规定，要从事合法合规的农业业态；

四、此证仅用于向金融机构或担保机构进行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不作为国家、集体征收、征用土地时地上附属物价值的补偿依据，也不得作为违反耕地种植作物管控政策的正当理由。
附件 3

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簿 （样本）

	所有权证证号
	玉农业设施 （           年）第     号

	所有权证编号
	
	发证时间
	年     月     日

	设施名称
	

	所有权主体
	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经营地址
	

	农业设施状况
	建成

时间
	设施

类别
	设施面积

（平方米）
	涉及土地

面积

（亩）
	设计使

用年限

（年）

	
	
	
	
	
	

	
	设施四至
	东：

南：

西：

北：

	土地性质
	
	土地来源
	

	流转土地

经营权状况
	土地流转

合同编号
	
	面积

（亩）
	

	
	甲方

（出租、入股方）
	
	流转起至

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乙方

（承租、受让方）
	
	
	

	
	土地四至
	东：

南：

西：

北：


农业设施配套设备登记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购（建）时间

	
	
	
	
	

	
	
	
	
	

	
	
	
	
	

	
	
	
	
	

	
	
	
	
	

	
	
	
	
	

	
	
	
	
	

	
	
	
	
	

	
	
	
	
	

	
	
	
	
	

	
	
	
	
	

	
	
	
	
	

	
	
	
	
	

	
	
	
	
	

	
	
	
	
	

	
	
	
	
	

	
	
	
	
	


附图页

	农业设施平面图及主要位置地理坐标
	

	登簿人
	登簿人签名：

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人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登记机关
	批准人签名：

年        月       日


农业设施所有权变更登记情况

	变更事由
	变更情况
	登记机关签章及日期

	
	
	

	
	
	

	
	
	

	
	
	

	
	
	

	
	
	

	
	
	

	
	
	

	
	
	

	
	
	

	
	
	

	
	
	

	
	
	

	
	
	


附件 4
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初始登记确认书

本人自愿申请《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证》登记，并对如下事宜进行确认：

一、知悉《玉溪市农业设施所有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内容，并同意依据该办法规定办理初始登记。

二、本人对提交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责任。

三、知悉并认可农业设施所有权证仅用于向金融机构或担保机构进行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的规定，不作为国家、集体征收、征用土地时地上附属物价值的补偿依据，也不得作为违反耕地种植作物管控政策的正当理由。

申请人：

日期：      年    月    日



